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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賦港史無前例高度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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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宴草委諮委 感謝完成光榮任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英國國
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去年聲稱要來港「調
查」中英聯合聲明實施情況，被中國政府
拒絕。特首梁振英昨日指出，1984年簽訂
的中英聯合聲明，中央政府對香港的11條
基本方針政策作出聲明，而聲明以香港基本
法規定之，故現在只有香港基本法的執行和
落實問題，不存在違反聯合聲明的問題，
「有人要調查中國政府有沒有違反中英聯合
聲明，是自己不懂聯合聲明。」
梁振英昨日在基本法頒布25周年研討會
的主題演講中表示，香港基本法是重要的
憲制性法律文件，它的重要性首先體現在
1984年12月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並明
確聲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上
述基本方針政策和本聯合聲明附件一對上
述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華人民共
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以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並在50
年內不變。」
他指出，從中英聯合聲明的這一段可以
清楚知道：中央政府在1984年簽訂的聯合
聲明的基本方針政策，已經由1990年頒布
的香港基本法法律條文規定之，並將聯合
聲明這11條基本方針政策，更具體而細緻
地寫成160條的香港基本法法律條文。

不存在違反聯合聲明問題
梁振英強調，25年前頒布的香港基本
法，沒有違反中央政府在聯合聲明中的11
條基本方針政策，因此，在香港回歸和實
施基本法之後，「只有（香港）基本法的
執行和落實問題，不存在違反、不違反中
英聯合聲明的問題。在香港實施基本法17
年後，有人要調查中國政府有沒有違反中
英聯合聲明，是自己不懂聯合聲明。」

通過基本法落實方針政策
會後，梁振英被記者問到，他是否認為
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基本法頒布的一刻已
經「失效」時重申回應，在聯合聲明的

條文中，有關中國收回香港、英國交還香港、中英
聯合聯絡小組以至土地等問題，已經完全完成，成
為過去式，餘下11款有關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
針政策，已通過香港基本法規定之。
他續說，「現時這11款已經更具體和更詳細地體現
在（香港）基本法裡面160條的法律條文，不單止是一
個國際條約的條文，亦是法律條文。」因此，中央政
府在聯合聲明裡所作出的基本方針、政策的聲明已經
被香港基本法的160條條文取代了，「這個是十分清楚
的。」

在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的日子，曾
任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特首
梁振英昨晚在禮賓府宴請基本法起草委
員會及諮詢委員會的委員，讓大家在這
個饒富紀念意義的晚上聚首一堂，笑談

當年。不少出席者形容晚宴氣氛熱鬧溫馨，梁振英在席
間重溫了昔日起草基本法過程的點滴，並衷心感謝大家
完成了光榮的歷史責任。

組織普通話班 逐步減翻譯需要
梁振英昨日上午在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研討會上
憶述，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立初期，因委員人數
多，議題廣泛而複雜，諮委會秘書處規模也較大。當
時，約30名年輕全職人員一般「朝九晚九」工作，會
務助理還要充當中外委員之間的中英即時傳譯，又要為
香港的諮委做普通話傳譯，為此諮委會秘書處特別組織
了普通話班，逐步減少配備翻譯的需要。

「小鳳姐」義務演唱宣傳歌曲
他續說，為了鼓勵香港市民在起草期間發聲，諮委會

當年做了不少宣傳工作，除了在電台、電視台和報章發
放大量廣告及錄影片，更獲「小鳳姐」義務演唱宣傳歌
曲。特區政府將繼續大力推動香港基本法宣傳和教育工
作，「我希望大家能夠繼續與特區政府共同努力，做到

徐小鳳小姐當年所唱：『關心這是你我的香港，關心這
是你我的未來』，做到全香港知法、識法、守法。」
梁振英代表香港特區衷心感謝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基

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全體委員，「當年風華正茂的草委和
諮委，今天已經年逾古稀，或已離我們而去，我們要永
遠記住這幾百位為祖國統一，為香港回歸作出歷史性貢
獻的人士。」
傍晚，梁振英在禮賓府筵開4席，宴請基本法起草委

員會及諮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委員譚惠珠、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港大
校委會主席梁智鴻，以及黃保欣、吳光正、羅康瑞及潘
宗光等約40名委員應邀出席。「政改三人組」的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局長譚志源，和政府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均有參與。
參與晚宴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何鍾泰坦言，能在

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與昔日的草委、諮委相聚，感到
非常溫馨。他透露，梁振英在會上重溫了當年基本法起
草過程的點滴，也簡單總結了他在上午研討會上分享的
觀點，並向每位有份參與基本法工作的人士致謝。

王敏剛：老友相聚高興
另一出席的基本法諮委會成員王敏剛坦言，是夜一班

老朋友相聚，大家都好高興。其間，特首親自答謝大家
當年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光榮的歷史責任，大家也笑談

當年開會的點滴趣事。特首還提到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
平當年提出「一國兩制」的意念非常高瞻遠矚，又強調
香港基本法推行到今時今日皆依法辦事，但質疑目前香
港社會上出現許多如「公民提名」等基本法以外的概
念。
有晚宴嘉賓表示，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部分委
員對當年工作印象變得依稀，梁振英的分享可說是一次
「溫習」。除了細說當年，不少嘉賓還趁機向官員暢談
對社會事務的見解，青年事務是其中一個熱話，相信有
助政府多聽民間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研究香港基本法逾
20年的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在研討會上強
調，要保證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就必須保持基本
法的穩定。無論是香港或者全中國，都要堅守法
治，堅守憲法和基本法不動搖，確保子孫萬代堅守
同樣的憲法法律，香港在祖國大家庭永享繁榮穩
定。

「任何國家所能制定的最好基本法」
王振民在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研討會上指出，

有人說，基本法還不夠好，高度自治還不夠高，需
要對基本法進行大修改。「我們必須認識到，這部
基本法已經是任何一個國家所能制定的最好的基本
法了，不可能有更好的基本法，也不可能有更高度
的自治，目前基本法規定的高度自治已經是任何一
個國家所能包容的最大限度的自治。」
他又說，憲法是政治的規則，如果規則老是改

變，社會就沒有穩定。他舉例指，英國人至今還在
堅守幾百年前的憲制法律；美國憲法自1789年生效
以來，美國人堅持實施同一部憲法已經226年，「可
以批評批判，但從來沒有嫌棄。」
他續說，國家改革開放以來，堅守1982年憲法不

動搖，這是改革開放能夠成功，國家實力和國際地
位大大提升的根本法律保障。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
決心全面推進以憲法為核心的依法治國，表達了對
憲法的堅定承諾，這是國家長治久安之道。實行法
治的好處，就是要約束人的「政治任性」，讓政治
不再隨意，變得文明有序。
王振民強調，香港基本法是香港過去成功治理經

驗的總結，吸收了很多以前的管理經驗，並使之法
律化制度化，希望後人能夠傳承這些經驗，不走彎
路。「因此，今天我們要保證香港的長期繁榮穩
定，就必須保持基本法的穩定。無論是香港或者全
中國，都要堅守法治，堅守憲法和基本法不動搖，
確保子孫萬代堅守同樣的憲法法律，香港在祖國大
家庭永享繁榮穩定。」

基本法體現中央對港關愛無微不至
王振民又形容，香港基本法是一部帶有深厚感情

色彩、有血有肉的法律，是帶濃濃的愛意和深深
的感情而起草、制定和實施，「根本出發點就是為

了香港好」，「字裡行間，裡裡外外，前前後後，左左右右，
每一個條款，每一個規定，每一個字詞，無不充滿愛意和愛
心，體現了祖國人民對香港深深的愛和真摯的感情，體現了國
家對香港深切的關懷愛護和無微不至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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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昨

日形容，根據香港基本法，香港特區獲得了任何一個國家的任

何地方政權有史以來所能獲得的、最大程度的、獨一無二的高

度自治權。同時，中央擁有特區的創制權、對特區的立法管治

權、特區政權的組織權等，處理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內地與香

港的關係，必須嚴格依據基本法的規定和精神，不能脫離基本

法來重新設定中央與特區的關係。 （演講全文刊A7、A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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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民在「《基本法》頒布二十五周年研討會」上發表演講時表示，堅持
「一國」才能堅持「兩制」。 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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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與出席宴會的委員笑談當年。

■■梁振英和林鄭月娥與出席晚宴梁振英和林鄭月娥與出席晚宴
的委員及政府官員合照的委員及政府官員合照。。

王振民昨日以《基本法下中央和香
港特區的關係》為題，在香港基

本法頒布25周年研討會上發表演講。
他指出，把握好「一國兩制」原則，
是處理中央與特區關係的關鍵。社會
過去一直強調「兩制」的特殊性，但
實際上「一國」是「兩制」的基礎和
前提，堅持「一國」才能堅持「兩
制」。維護中央的權威，是一條底線
和紅線，「能不能維護好『一國』，
是判斷『一國兩制』是否成功的重要
標準。」
王振民提到，「回歸後在基本法之
下，是不是中央只負責外交和國防事
務呢？是不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就是中央和『西環（中聯辦）』甚麼
都不管，什麼事情都由『中環（特區
政府）』決定即可呢？……『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是非常複雜的制度建
構，除了外交國防，中央還擁有很多
憲制權力和責任……還是有很多事情
是要跑北京（中央），與『西環』溝
通，由北京決定的。」

中央對港有六大權力
他分析，中央對香港有六大權力，

首先是特區的創制權。特區作為國家
的一級地方行政區域，中央必然對它
享有創制權力。「根據憲法，特別行
政區不能自己成立自己，設立特別行
政區建置的權力、組建特別行政區、
規定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的權力在
中央。」
二是對特別行政區的立法管治權。
王振民說，中央根據憲法制定了基本
法，規定了特區實行的政治、經濟、

社會等制度後，「只有全國人大才有
權制定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基本法不
是香港立法會制定的，不是在香港產
生的，而是made in Beijing，在北京
產生的。」

「雙重負責」體現「一國兩制」精神
三是特區政權的組織權。他說，
「這是中央享有權力裡邊十分重要的
一項，是單一制原則和國家主權的體
現。」籌建特區政權的全部活動是由
中央主持主導的，而不是由香港自行
成立特區政府的。香港基本法第十五
條規定，中央對特首及主要官員有實
質任命權，而向中央及特區「雙重負
責」，體現了「一國兩制」精神。
王振民表示，中央政府還有宣布香

港進入緊急狀態，全權處理特區的外
交及防務，還享有憲法規定的其他與
國家主權有關的權力，例如國家元首
權，特區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為
國家元首，接受國家主席依法發布的
有關命令。
在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王振民

形容，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區獲得了
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地方政權有史以
來所能獲得的、最大程度的、獨一無
二的高度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
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自
行處理有關對外事務的權力、參與管
理全國性事務的權利，及接受中央授
予「其他權力」的權力。

港享權利 必須承擔相應義務
不過，他強調，在憲法學上，「權

利」和「義務」是對應的一組概念，

享有權利的主體必須承擔相應的義
務。而「權力」「責任」也是對應的
概念。
他指出，特區作為中國特殊的地
方行政區域，在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方面與其他地方行政
區域和地方政府是一樣的，只是通
過香港基本法，把有關的責任授予
特區政府，「中央沒有把有關的全
國立法在特別行政區直接實施，允
許香港自行立法，表現了國家對香
港高度自治的尊重，是國家對香港
極大的信任。」

他指出，在基本法下，中央與香港
特區之間的職權劃分，「既不是中央
甚麼都不管，特區完全自治，也不是
中央甚麼都管，香港內地化。」儘管
中央與特區之間有明確的職權劃分，
並由基本法加以固定，雙方應各司其
職、各負其責，但這決不是說二者完
全是孤立的、機械的，甚至對立的，
相反二者應該是互相合作、互相配
合、相向而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並維
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是中央與特區的
共同責任和使命。

中央擁特區創制權 立法管治權 特區政權組織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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